附件１ 
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2项）

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
	序号
	违法行为（列举）
	不予处罚条件
	法 律 依 据
	实施主体

	1
	符合特定“首违不罚”条件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一年内首次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年”是指一个公历年度
“同类税收违法行为”是指应当适用同一处罚条、款、项的税收违法行为。
	《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第七条 当事人一年内首次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一年内实施上述同类税收违法行为两次以上，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前款所指“一年”是指一个公历年度，“同类税收违法行为”是指应当适用同一处罚条、款、项的税收违法行为。
	税务局

	2
	因不可抗力等6种特定情形导致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1、因不可抗力导致税收违法行为的；
2、因税务机关原因导致税收违法行为的；
3、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税收违法行为的；
4、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税收违法行为的；
5、税收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6、其他法律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
	《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税收违法行为的；
（二）因税务机关原因导致税收违法行为的；
（三）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税收违法行为的；
（四）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税收违法行为的；
（五）税收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
	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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